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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现场

大河旅游直通车
1.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三日游700元；

2.高峡平湖、三峡大坝、三峡大瀑布三日游750元；

3.三峡人家、三峡大瀑布三日游750元；

4.尧山周末两日游438元；

5.游北京逛天津六日游（每周日发团）1680元。

6.船进神农溪，船进神龙架，火车天天发团。

此外，本公司代理茗阳温泉、武汉欢乐
谷、尧山、宜昌三峡等各大景区优惠门票，

各大旅行社均可报名。

咨询电话：

6295522

、

6229595

信阳消息（记者周亚涛）“居然仿造人
民币做广告，商家这种做法太不道德了。 ”

近日， 家住潢川县的居民张先生气愤地向
记者反映，商家在宣传上花心思无可厚非，

但是仿造钞票做广告就过分了。

7

月
27

日上午张先生出外办事，发现
马路上散落着几张貌视百元的钞票。 张先
生捡起来一看，在背面发现印有“听课券（

2

课时）”的字样，还标有“有效期至”的广告
语。 “和真纸币非常相似，不仔细看还
真以为是真纸币呢， 商家这样做宣传
太过分了。 ”张先生说。

“为了扩大宣传，有的商家打起了人民
币的主意，但这并不是别出心裁的高招，而
是违法行为。”河区中山南路某银行工作
人员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
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制作、仿制、

买卖人民币图样；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禁止在宣传品、 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
用人民币图样。按相关规定，未经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使用人民币图样， 工商部门应没
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记者捡到钱包
与民警共寻失主
� � � � �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周静买祥发）

“谢谢您，这些东西要重新补办很麻烦。 这
两天我都急坏了，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

28

日上午， 市民蒋涛从市五星派出所
民警李春明手中接过丢失的钱包时连
声道谢。

当日上午
10

时许，本报两名记者来到
市五星社区派出所， 将捡到的一个褐色钱
包交到社区民警手中，让其帮忙寻找失主。

钱包里有一张身份证，

21

元人民币，还有
5

张银行卡和
3

张
VIP

卡。 “钱包是
26

日
晚在市体育场附近捡到的， 我们没有
找到失主。 这里面有失主的证件，他一
定很着急。 你看看能不能帮找到失
主。” 听到记者的介绍，民警李春明接过钱
包后，便开始发动工作人员联系失主。工作
人员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联系到了失主所
属的琵琶山村工作人员， 但是在查找居住

登记信息时发现失主已经不在辖区内住
了。后来在琵琶山村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
们联系上了失主蒋涛的父亲。 一个小时左
右，失主蒋涛赶到派出所后，看到自己的钱
包十分惊喜。 “

26

日晚上我和媳妇去和美
超市逛街，下车时发现钱包没了。”蒋涛说，

里面的现金不多， 关键是工资卡和身份证
很重要，补办很麻烦，他非常感谢民警和记
者的帮忙。

仿人民币做广告
违法！

扔瓶子、摸小鱼

南湾大坝纳凉只为娱己不可取

本报昨日
22

时
30

分讯（首席记者
张继疆见习记者付宇峰陈奕兆）“当
啷……当啷……” 一个易拉罐顺着南湾大
坝的斜面，跳跃着向下滚去，打破了这里的
宁静。 晚间的南湾大坝，凉风习习，游人如
织，在这个三伏天里，这里本是一处市民纳
凉的好去处，然而当一个个易拉罐、啤酒瓶
被游人扔下大坝，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

“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牌子上翻过护栏直接
下到坝堤下的时候， 中心城区近百万市民
唯一的这个“大水缸”旁的平静，被打破了。

昨日
20

时许，记者来到南湾大坝上，这里
已经是热闹非凡， 不过热闹的背后却有着
非常多不和谐的声音。 “进伏以后，这里乘
凉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而且东西是越
扔越多。以前还知道投到垃圾桶，或者放地

下， 现在很多小年轻直接就把瓶子向大坝
下面扔，扔完听响了，还哈哈大笑。 ”在
大坝附近卖石凉粉的摊主痛心疾首地告
诉记者。 顺着摊主的手指望去， 记者注意
到， 在大坝坝体上， 石缝中有不少玻璃碎
片， 而且时不时还能听到易拉罐滚下大坝
的声音。

同时，记者注意到，在大坝之下，星星
点点的都是手电光，面对记者的疑惑，摊主
告诉记者：“那是在下面摸小鱼的， 还有钓
龙虾的。大人孩子都有。 ”他们是怎么下到
大坝下的呢？ 很快记者就找到了答案，在
“南湾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禁止游泳”的
铭牌旁，成群结队的市民翻过栏杆，打
着手电，从台阶上走下去。 当记者上前
询问一位带着孩子， 刚刚从栏杆上翻过来
的年轻母亲， 是否知道这里是一级水源保
护地， 而我们的水厂取水口就在下面不远
处的时候。 年轻的母亲却告诉记者：“知道
啊，大坝上的喇叭天天讲，可我看大家都下
去了，孩子闹着也要下去，就下去玩一下了
呗。 ”

从
20

时到
21

时， 记者听到有五六次
扔东西的声音， 看见翻越护栏下到坝堤下
的有近

50

人。 自《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经省人大审议通过，

从
2010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来， 我们的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已经是有法可
依，经过多个部门努力，水源地保护区
内“禁泳”“禁地锅饭”已经初见成效。在此，

本报提醒广大市民要爱护我们的“母亲
湖”，不要为一己之私而污染她，同时也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水源地保护工作常抓不
懈。

正在翻越护栏的市民


